
北京大学医学部总务处加班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总务处人员管理制度，严格加班申请、审批

与管理程序，保证总务处各项工作有序运行，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加班申请 

总务处提倡职工在工作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因工作需要确需加

班的，应提前办理书面加班申请手续。即在加班当日下班前填写《总

务处加班申请审批表》（附件）第一联，经加班工作任务分配人、部

门（办公室）主管领导签字盖章后，方可进行加班。因紧急情况不能

提前办理申请手续的，应征得主管领导同意后，于加班次日及时补报。

对于事先未经过申请或未及时补报的延时工作，不视为加班。 

第二条 加班审批 

加班结束后，职工应请加班工作任务分配人、部门（办公室）主

管领导在《总务处加班申请审批表》第二联签字盖章，交给本部门（办

公室）的人事工作人员。对于加班后未履行加班审批手续的延时工作，

不视为加班。 

第三条 加班总量控制 

每位职工每个月加班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如遇临时工作量增大、

加班时间剧增的情况，各部门（办公室）应及时调整人员分工，确保

每位职工的加班时间合理合法。因不遵守加班时间的规定带来的法律

风险和相关责任，由各部门（办公室）自行承担。 

第四条 补休的规定 



经审批通过的加班时间，各部门（办公室）应根据法律规定尽量

安排职工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支付相应的加班费。 

第五条 加班费的计算 

职工的加班时间按小时计算，不满一小时的部分可累计计算。事

编职工的加班费标准按照总务处相关规定执行，加班 8 小时计为一天。

企编职工参照事编职工执行。签订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合同的非在编

职工，加班费按照国家法律有关规定计算。签订劳务合同的职工，加

班费按照合同约定计算。 

第六条 加班费的发放 

    经过审批的加班费统一计入职工工资表中的“加班费”一栏进行

发放，严禁计入“绩效工资”、“奖励”等其他工资项目。因特殊情

况未能在当月及时发放的加班费，可顺延一个月，在职工工资表中的

“补发”栏进行发放，并进行备注。 

第七条 加班材料的归档与管理 

总务处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办公室）主任的《加班申请审批

表》由总务处负责归档和管理，原件随每月工资表一起报送到综合办

公室；部门副主任、班组长、普通职工的《加班申请审批表》由各部

门（办公室）负责归档和管理，总务处进行不定期抽查。 

第八条 加班与值班区分管理 

各部门（办公室）应对加班与值班进行严格的区分管理。用人部

门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劳动者协商后，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

间以外继续从事本职工作的情况可认定为加班。劳动者根据用人部门



的要求，如因安全、消防、处理紧急突发情况等原因，在正常工作时

间之外负担一定的非生产性、非本职工作的情况，或虽与劳动者本职

工作有关联，但为非生产性的责任，期间可以休息的情况可认定为值

班。 

值班费标准原则上应低于加班费标准，签订劳动合同、劳务派遣

合同、劳务合同的职工，值班费标准应在其合同中进行约定。 

第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总务处所有职工。 

第十条 本办法由总务处人事工作小组负责修订和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北京大学医学部总务处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